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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文件

中纤发〔2022〕25号

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关于印发《棉花公证检验
含杂率检验技术规范》的通知

各棉花公证检验承检机构：

为规范棉花公证检验含杂率抽样和检验程序，确保含杂率检验

过程安全、检验水平一致、检验结果准确，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

对原中国纤维检验局印发的《棉花含杂率检验作业规范》（中纤局

检一发〔2017〕65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并更名为《棉花公证检验含

杂率检验技术规范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对于执行过程

中发现的有关问题，请及时向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监测一处反馈。

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

2022年 8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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棉花公证检验含杂率检验技术规范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统一棉花含杂率抽样、检验程序，规范操作步骤，

强化仪器设备管理，确保检验过程安全，检验水平一致，检验结果

准确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棉花质量公证检验中使用 YG041型、

YG042型、Y101型等型号原棉杂质分析机（以下简称杂质机）进

行的含杂率项目检验。

第三条 本规范参考 GB/T 6499-2012《原棉含杂率试验方法》、

GB/T 8170《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》、相关棉花公

证检验操作规程和杂质机使用说明制定。

第二章 抽样和检验

第四条 抽样、检验人员应为承检机构在编人员或者长期（三

年及三年以上）聘用人员，上岗之前必须经过相应培训、考核合格，

纳入关键岗位进行管理。

第五条 含杂率批样抽取应遵循随机性、代表性原则，符合下

列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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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宜在品质检验样品抽取后进行；

（二）抽样棉包不低于棉花国家标准规定数量，其中对于包间

杂质明显不匀的批次，抽样棉包应增加上述规定数量的 50%；

（三）抽样棉包应在批次范围内均匀、分散选取，每个抽样棉

包抽取样品应呈完整块状，数量基本一致，含杂率批样不少于

600g；

（四）摘取不低于抽样棉包包数 30%的条码（条码数量条件

满足时），并将条码夹入相应包抽取样品后一并放入样品袋，不得

将条码与样品脱离后放入；

（五）做好抽样记录（参考表式见附件 1），如实记录抽取的

包号及其它有关信息，记录与样品同行。

第六条 含杂率检验开始前，按下列要求做好检验准备工作：

（一）称量器具水平、平稳放置，并应避免气流影响。对电子

天平、电子秤等通电预热，对称量器具状态进行核查，确保符合使

用要求；

（二）每日测试样品前，开启杂质机照明和电动机（开机前确

保风扇活门全部开启），空转 1~2分钟，观察有无异常；

（三）每日可用测试业务余样核查杂质机状态：机器运转是否

正常、净棉能否满足要求、气流是否通畅、刺辊流线板是否挂棉等。

确定设备状态正常后方可开始正式测试，如发现异常，应暂停测试，

待故障排除后再恢复测试；

（四）关机，清洁杂质机给棉台、给棉罗拉、分析室和净棉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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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位，关好前、后门和进风网。

第七条 检验人员对含杂率批样和抽样记录进行核查，核查内

容包括记录规范性和完整性、条码数量和放置情况、样品准确性以

及样品状态和质量等，核查发现问题的，交由责任人员改正，核查

正常的进行试样制备。

第八条 从 600g实验室样品中采用四分法或多点法制备 100g

试验试样，制备时应避免试验试样杂质的损失，其中采用多点法时，

应顾及所有棉块，在每个棉块中间部分均衡抽取，试验试样称准至

0.1g。

当单个杂质机日需检验批次超 25个以上时，可依前款方法制

备 50g试验试样。

试验试样制备时发现杂质明显不匀的样品须及时通知抽样人

员增加抽样包数重新抽取杂质样品。

第九条 含杂率检验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（一）先进行铺棉工作，确保棉层薄而均匀。遇有棉籽、籽棉

及其它粗大杂质应随时拣出，妥善放置，做好记录；

（二）开机运转正常后，两手手指微屈靠近给棉罗拉，把试验

试样喂入给棉罗拉，待净棉开始出现于净棉箱时，即可由其自然喂

棉，出现空档时可用手帮助喂棉；

（三）试验样品分析完毕后，从净棉箱中取出第一次分析后的

全部净棉，将其纵向均匀平铺于给棉台上，按本条第（二）项的步

骤进行第二次分析试验，测试完毕后，取出全部净棉，检查净棉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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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，若不符合要求，应分析查找原因，解决后重新制备样品测试；

（四）一个试样试验完成，先关闭给棉罗拉，再关电机，待各

转动部件停稳后，打开分析室，用硬毛刷将分析室四周壁上、横档

上与给棉台上的全部细小杂质刷入杂质盘内，如杂质盘内落有小棉

团、索丝、游离纤维等，应将附在其表面的杂质抖落后拣出；

（五）杂质称量时，将拣出的粗大杂质单独称量后再并入杂质

盘中的杂质一起称量，称准至 0.01g。

第十条 试验结果按下述公式计算：

Z=W/S×100

式中：Z:含杂率，%；S：试验试样质量，单位为克(g)； W：

杂质质量，单位为克(g)。

批试验结果保留 1位小数。

第十一条 实验室样品杂质明显不匀时，应按本规范第八条制

备 4个试验试样，按第九条进行测试，如果 3个试验试样试验结果

极差大于 0.29%（小于 2.5%的低含杂）或 0.47%（大于或等于 2.5%

的高含杂）则应增试第 4个试验试样，用格拉布斯法对试验结果进

行异常值检验，以剔除异常值后的所有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批

棉花的含杂率试验结果，算术平均值按照 GB/T 8170修约至一位小

数。

实验室样品含杂率超过 4.0%或低于 0.8%时，按本条第一款执

行。

第十二条 试验相关信息记入《原棉含杂率检验记录单》（参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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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式见附件 2）。

第三章 质量控制措施

第十三条 杂质机、天平、台秤和案秤等仪器设备应进行检定

或校准，满足检验所需准确度要求，在相应有效期内使用，并有状

态标识。

第十四条 初始检验开始前和设备故障导致检测结果异常时应

使用高、中、低值的杂质标准棉样或者已知数值的其它棉样核验设

备状态。检验期间，每月应至少核验一次。

第十五条 按要求参加区域范围内组织的比对试验，每半月至

少自行进行一次机台间比对试验，并利用比对结果，及时调整检验

水平。

第十六条 建立设备使用档案，如实记录仪器设备的使用状态

以及相关信息。

第十七条 杂质检验余样要进行标识、登记、留存，并妥善保

管至规定期限。

第十八条 抽样、检验、设备核验、比对试验、设备使用以及

样品管理等记录应妥善保管，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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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杂质机使用及维保要求

第十九条 杂质机在开始运转前，应保持左、右侧盖等防护设

施安装正常。

第二十条 杂质机在运转时，遇下列问题应妥善处理：

（一）发生异响，应及时停机检查，异响排除后，方可继续使

用；

（二）刺辊上有大量纤维挂塞，应停止喂入试样，让刺辊空转

1～3分钟，如仍有上述现象，应及时停机，加以刷清；

（三）尘笼上方净棉堵塞或流线板上挂有大量纤维时，应及时

停机，脱开离合器，清除堵塞、挂花，排除故障后再开机操作；

（四）清洁工作以及在分析室取杂质盘，必须在电机完全停止

转动后才能进行，如需拆下侧盖、顶盖，必须切断电源后方可进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杂质机维护保养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定期（一个月左右）清理风道，检验高峰期，上述周期

应视情况适当缩短；

（二）连续使用期间，需润滑部位定期加注润滑油，压注油杯

处每周应注一次润滑油脂，罗拉轴承和涡轮传动部分每天应注一次

30#机械油，防止机械出现干摩擦；

（三）停止使用如超过 10天以上，应将刺辊表面用薄油纸包

好，以防锯齿生锈；

（四） 超出一个月不使用时，应每月开机 10分钟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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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当日工作完成后，应将机器清洁干净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规范由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监测一处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棉花含杂率检验

作业规范（暂行）》（中纤局检一发〔2017〕65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 原棉含杂率检验抽样单

2. 原棉含杂率检验记录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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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原棉含杂率检验抽样单

批号 批量（包数） 抽样包数

抽样

包号

1 2 3 4

5 6 7 8

9 10 11 12

13 14 15 16

17 18 19 20

21 22 23 24

25 26 27 28

29

备注

1. 包间杂质明显不匀：□否（判定人员： ）

□是 判定来源：□品质抽样员 杂质抽样员 □ 杂质

检验员 □其他人员： 。

2.

抽样人员： 抽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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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原棉含杂率检验记录单

批号： 试验日期：

仪器型号： 仪器编号：

样品核查：□符合检验要求；

□不符合检验要求（不符合情况描述）：

试验次

数

试验试样质量

�/g

杂质质量

�/g
含杂率 Z/%

拣出杂质质

量/g

1

2

3

4

平均含杂率��/%

备注

检验员： 复核： 复核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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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。

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办公室 2022年 8月 15日印发


